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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民 政 局
福民函〔2022〕33 号

福田区民政局关于对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
大会第二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20184 号

的答复

段国庆，陈玉文，郑一帆，石鑫，彭明明，王君健，鲁江，魏艳

萍代表：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

建议》收悉。非常感谢您们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关注与支持。

我局对您们的建议高度重视，现结合建议与实际，答复如下: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我局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关于做

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文件精神，积极整合各部门资源，拓展保护

救助渠道，加大帮扶救助力度，有关工作取得良好成效。

（一）加强未保服务顶层设计

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机制，搭建未成年人保护工

作政策研究和意见交流平台，统筹做好我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并

协调解决有关问题，细化各部门任务分工。全市范围内率先出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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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困境儿童服务保障规范》，全面规范困境儿童的生活、安全、

教育等 5 项重点保障，着重梳理临时监护流程、监护考察及跟踪

机制。印发《开展困境儿童精准排查和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实施方

案》，加强对困境儿童主动发现、巡访核查及个案动态管理。

（二）完善救助保护服务网络

整合民政、司法、街道资源，建设区未成年人保护“救助+

服务”双中心、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广覆盖的服务网络。依

托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捐助中心挂牌设立区未成年救助保护中心，

开设 2 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室并引入万科护理团队，为有临时照

料需求的困境儿童提供关爱照护服务。全国首创以党委领导、法

制引领的模式，建设区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中心，打造集协调、服

务、宣传、研究和人才培育于一体的枢纽型实体和线上平台。街

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覆盖率 100%，搭建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

护工作体系，建成 10 个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，实现各街道

全覆盖，打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会同区卫生健

康、妇联、团委、残联等相关部门，加强对心理咨询、青少年保

护等相关社会组织的重点培育和扶持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未

成年人保护的作用，截至 2022 年 6 月底，福田区涉及未成年、

青少年相关社会组织共计 27 家（卫生心理咨询类 8 家、青少年

服务社会团体 9 家、青少年服务其他类 10 家）。

（三）做强基层儿童服务队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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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分级负责原则，建立街道、社区儿童服务队伍，设立

10 名街道儿童督导员、92 名社区儿童主任，通过信息摸底排查、

家庭走访、及时发现并解决困境儿童重点难点问题。组织全区各

层级儿童保护工作队伍参加 2022 年度全市儿童基层工作队伍培

训班，通过“网络课程+直播课程+线下面授”相结合的形式，系

统深入学习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政策、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及强

制报告制度、困境儿童个案处理机制、困境儿童临时监护工作流

程等课程，进一步提升我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综合素质，为未成

年人保护工作提供强有力人力资源支撑。

（四）开展全面集中整治

印发《2022 年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全面集中整治

专项行动方案》至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社会福利和社会捐助中心，

成立以局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，以散居孤儿和事实无

人抚养儿童保障、未成年人保护牵头协调工作为重点，采取穿透

式排查整治的方式，通过自查自纠、交叉检查、集中整改和督促

检查、深化整改和总结通报等一系列行动，全覆盖检查所有儿童

福利领域服务机构、全流程审视各项工作、全要素细化各个环节，

力争全面发现和彻底整治问题，有效防范化解我区儿童福利和未

成年人保护领域风险隐患，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。

（五）加强困境儿童生活保障

严格贯彻落实文件要求，定期组织开展信息排查，做到应保

尽保，及时足额发放生活补贴，实行一人一档及时完成困境儿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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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建档、审核录入、核对并更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的

档案管理，并确保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一致。2022 年 1 月 1 日

起，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标准为 2454 元，2022 年二季度累

计发放困境儿童补贴 556 人次，64.18 万元。连续多年开展民生

福礼、济困扶弱等行动，每年为困境儿童发放一次性特殊生活及

春节、中秋双节慰问金共 1 万元。2022 年 3 月疫情期间，在我

局指导发动下由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筹集善款 4.6 万元，为我区

受疫情影响的 81 位困境儿童捐助口罩、护眼台灯并送去慰问信。

（六）加大未保政策理念宣传

积极对接区委宣传部，利用户外电子显示屏于区文体中心、

卓悦购物中心、山姆会员店、皇庭广场、赛格电子市场等福田区

各大场所滚动播放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海报；与专业品牌医疗设备

公司合作，制作 5 万只“福田未保”主题口罩赠与福田区各单位；

组织各街道办动员各级儿童福利战线干部职工撰写学习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的

体会文章，并筛选优秀作品推送市民政局。

二、办理意见

一是优化区级双中心、街道保护工作站联动机制，围绕家庭

监护、教育指导、分类保障问题，创新保护制度，落实有关责任，

形成实操性强，可复制的解决方案，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质

量。二是联同市未保办、区司法部门，全面对未保相关部门及街

道开展系统培训，进一步提升全区未保队伍的业务水平。三是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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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未保机构建设力度，在福利中心二期项目中加设未保服务机构，

面积约 2000 ㎡、设置床位 30 张。四是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

人保护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相关专家在

辅助未成年人心理咨询、治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积极引导专业

性强、资质过硬、服务评价好的社会组织和专家积极参与未成年

人司法保护工作，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未成年人心理治疗和康

复服务的外部评价、评估、监督机制。

福田区民政局

2022 年 8 月 5 日

(联系人:高扬，联系电话:82918798、183190120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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